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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国际可可协定》 

  根据《2010 年国际可可协定》第 57 条第 3 款召开的会议 
作出的决定：决定 1 

 本决定附件一所列各国和欧洲联盟各国政府， 

 根据《2010年国际可可协定》第 57条第 3款行事， 

 于 2012年 9月 19日在伦敦举行会议， 

 注意到已有本协定附件 A 所列拥有 43.17%票数的六个生产国政府和本协定
附件 B 所列拥有 54.90%票数、由欧洲联盟和瑞士组成的消费国政府交存了批准
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或已通知保存人它们将在本协定生效时暂时适用

本协定， 

 1.  决定《2010年国际可可协定》自 2012年 10月 1日起全部在它们之间暂
时生效； 

 2.  还决定本决定附件二所列任何国家和任何在 2012年 9月 30日之前交存
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或通知保存人它将在本协定生效时暂时适用

本协定的其他国家，均应视为已列入本决定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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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0 年国际可可协定》 

  出口成员 

刚果民主共和国 

科特迪瓦 

多米尼加共和国 

多哥 

  进口成员 

欧洲联盟 

奥地利 

比利时 

保加利亚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爱尔兰 

意大利 

拉脱维亚 

立陶宛 

卢森堡 

马耳他 

荷兰 

罗马尼亚 

波兰 

葡萄牙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瑞典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非欧洲联盟成员 

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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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0 年国际可可协定》 

巴西 

喀麦隆 

哥斯达黎加 

加纳 

印度尼西亚 

 

     


